
关于做好2016年校内勤工助学工作的通知
梧院学工处发〔2015〕100 号
学校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根据《梧州学院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院内勤工助学管理实施办法》，为做好我校2016年校内勤工助学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2016年需要申请设置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的部门，请在2015年11月27日前将《梧州学院校内学生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申请表》递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电子版发资助中心邮箱wzxyzzzx@126.com），该表中“人事处审核意见”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报人事处审批办理。该表可到学生工作处网页下载专区之勤工助学有关表格下载，有关内容要填写详尽。
二、为保持各用工部门工作的连续性，设置有勤工助学岗位的部门在“梧州学院2016年校内勤工助学双选会”举办之前仍按原设置的岗位数聘用勤工助学的学生。待2016年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经学院领导审核确定后，各部门须按新审核设置的岗位安排学生参加勤工助学工作。
三、各用工部门须安排专人负责管理参加勤工助学学生的工作，并加强对校内勤工助学工作管理办法的学习，确保本部门校内勤工助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各用工部门请通知在本部门参加勤工助学的学生写一份勤工助学工作总结或体会，并填写《梧州学院勤工助学工作鉴定表》，由用工部门填写鉴定意见后于2015年12月25日前交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该表可到学生工作处网页下载专区之勤工助学有关表格下载。
五、未尽事宜，请联系我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电话0774-5822599
附件：《梧州学院学生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申请表》

          《梧州学院勤工助学工作鉴定表》
梧州学院学生工作处

                                          2015年11月10日
梧州学院校内学生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申请表

设岗部门（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设置岗位名称
	
	所需人数
	

	种类
	□临时岗位    □长期岗位  （打∨）

	岗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设置理由
	

	岗位工作内容
	

	学生工作时间
	 

	对上岗学生

的具体要求
	

	用工部门

领导意见
	

	人事处       审核意见
	

	备注
	


备注：

1． 申报一种岗位填表一份，需申报多种岗位的部门要填多份表格；

2． 岗位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即两个学期；

3．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不能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上岗时间不宜安排太长，一般每月在20小时至40小时。

4． 长期岗位每月报酬为200元，临时岗位按每小时8元计酬。
梧州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工作鉴定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院 系
	
	年级及 专业
	
	政治面貌
	

	用工单位
	
	岗位名称
	

	工作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工作

内容
	

	自      我      鉴      定
	 签名：

       年   月   日

	用工单位鉴定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鉴定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请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

